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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「臺北市臨時性建築物之無障礙環境設施檢討設置檢

核表」一份，並自106年7月31日起實施，請轉知所屬會員

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106年4月24日臺北市無障礙環境推動工作小組106年度

第1次會議決議辦理。

二、為完善無障礙環境之建置，申請本市大型展演用臨時性建

築物，應將旨揭設置原則表納入應檢具之書圖文件向主管

機關申請，經核准後始得搭建。

三、本案納入本局106年臺北市建築法令函示彙編第042號，目

錄第三組編號第010號（網路網址：http://www.dba.tcg.

gov.tw）。

正本：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、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2017-07-14
16:04:46



臺北市大型展演用臨時性建築物無障礙環境設施檢核表 

 

簽證建築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年  月  日 

項目 檢核內容（勾選符合項目） 內容說明 

室外通路 

 

□至少應有一處無障礙室外通路通往主要活動

區，如設置斜坡道，坡道淨寬不得小於 90 公

分，坡度不得大於 1/12。 

 

□取代樓梯之坡道淨寬不得小於 150 公分。 

 

參考「建築物無障礙

設施設計規範」第二

章 無 障 礙 通 路

「206.2.2 寬度、

206.2.3 坡度」之規

範。 

無障礙廁所 

 

無障礙廁所總計＿處（廁所大便器數量在十個以

下者，應設置一處無障礙廁所，超過十個者，超

過部分每增加十個，應增加一處）。 

 

□設有無障礙流動廁所＿處。 

□週邊 300 公尺內設有無障礙廁所＿處。 

參考建築技術規則

設計建築設計施工

編第 167 之 3 條略

以：「…設置之大便

器數量在十個以下

者，應設置一處無障

礙廁所盥洗室，超過

十個者，超過部分每

增加十個，應增加一

處。」 

舞台 

 

本項目依活動場所實際狀況就下列各欄擇一勾

選： 

 

□舞台設置斜坡道，坡道淨寬不得小於 90 公

分，坡度不得大於 1/12。 

□舞台與地面齊平。 

□無設置舞台或無行動不便者登上舞台之需求。

□採替代改善方案，並提報「臺北市公共建築物

行動不便者使用設施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」 

＿年＿月＿日第＿次會議審議通過。 

 

替代改善方案應依

「既有公共建築物

無障礙設施替代改

善計畫作業程序及

認定原則」之作法辦

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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